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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河南城建学院市政与环境
工程学院委员会文件

院党〔2023〕1 号

★

中共河南城建学院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委员
会关于张轩轩等 4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基层组织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学院党委研究，报请校党委同意，决定：

张轩轩同志任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教务办副主任；

同时免去张轩轩同志原职务。

免去徐稳定同志环境工程系副主任长职务；

免去赵毅楠同志水利工程系副主任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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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刘盼同志平顶山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与地质环境治理

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。

中共河南城建学院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委员会

2023 年 5 月 25 日

中共河南城建学院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25 日印发


